
诉讼财产保全制度
一、含义

诉讼财产保全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其他原因，

致使将来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案件，依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对诉争财产采取扣

押等保护性措施的制度。

二、适用条件

案件具有财产给付内容：只有这类案件存在财产执行问题，才有适用财产保全的可能，如合

同纠纷中要求支付货款的案件。

存在使判决不能执行的情形：包括当事人一方恶意转移、变卖等处分财产的行为，或财产自

身特性导致易毁坏、无法保存等其他原因，如长期存放易变质的食品。

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主要依另一方当事人申请启动，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依职权主动启动。

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时可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的，驳回申请。若申请错误，申

请人需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遭受的损失。

保全对象与措施

对象：一般限于请求的范围，或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如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与

案件有关的财物。

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法，如变卖财产、保存价款等。

程序过程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 48 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

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

措施的法院自行解除和上级法院决定解除外，在财产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不得解除保全措

施。

当事人对财产保全决定不服的，可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三、重要意义

保障债权实现：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确保债权人胜诉后能顺利获得赔偿或债务清偿，使法

律判决得以有效执行。例如，在债务纠纷中，若债务人企图转移财产，通过诉讼财产保全可

避免其资产流失，保障债权人权益。

促进纠纷解决：财产被保全后，债务人往往会更积极面对诉讼，主动协商和解或配合法院审

理，推动纠纷快速妥善解决，减少司法资源耗费。

维护司法公信力：通过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让民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增强对

司法体系的信任，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公平正义。


